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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屆「醫療政策、法制及多元發展委員會」暨「全民健保委員會」
第1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12月3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地點：台鐵六樓第五會議室

主席：蘇主任委員世斌、黃主任委員振國

出席：王森德　王維昌　何啟瑞　何博基　何黎星　吳三源　吳昭軍　吳師承　

 李純瑩　林浩健　林焜煌　林華貞　凃俊仰　洪尚平　洪瑞麟　洪壽宏　

 殷偉哲　張恆瑞　張清雲　張富全　許煌明　郭嘉昇　黃光輝　黃振國　

 黃錫鑫　潘仁修　潘恆嘉　魏嘉慶　蘇世斌　蘇珮甄　

列席：黃理事長信彰　施副理事長錦泉　　王監事會召集人三郎　李秘書長汝禮

 曾副秘書長良達　賴副秘書長和賢　詹教授其峰

請假：吳長宗　周天給　林明憲　林俊傑　柯明裕　馬遠成　張必正　張敏貞　

 梁宏志　陳文侯　陳成福　陳豪江　湯文津　黃玉得　黃俊敏　楊玉隆　

 劉宜廉　蕭博文　羅倫檭　（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序）

記錄：林惠珍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6.5.21）併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參、報告事項：

一、106年9月10日第14屆第1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委員會名單如下：

＊醫療政策、法制及多元發展委員會（24）

主　任委員：羅倫檭　蘇世斌　

副主任委員：吳昭軍　柯明裕　 

委　　　員：何博基　何黎星　吳三源　李純瑩　林明憲　林俊傑　

 洪尚平　馬遠成　張必正　張敏貞　張清雲　張富全　

 許煌明　陳豪江　湯文津　黃光輝　楊玉隆　劉宜廉　

 潘仁修　蘇珮甄　

＊全民健保委員會（25）

主　任委員：黃振國　陳文侯　　

副主任委員：黃玉得　洪壽宏　

委　　　員：王森德　王維昌　何啟瑞　吳長宗　吳師承　周天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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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浩健   林焜煌　林華貞　凃俊仰　洪瑞麟　殷偉哲　

 張恆瑞   梁宏志　郭嘉昇　陳成福　黃俊敏　黃錫鑫　

 潘恆嘉   蕭博文   魏嘉慶　

二、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各工作委員會組織簡則

※、醫療政策、法制及多元發展委員會

（一）研議推動有關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保健政策。

（二）向政府及相關機構反映本學會之有關政策。

（三）推廣家庭醫師制度，保障家庭醫師權益，並擴展家庭醫師多元發
展。

（四）研議家庭醫師在老人及長期照護的角色與功能。

※、全民健保委員會：

（一）研議與監督全民健康保險計畫之施行。

（二）爭取與本學會會員有關之權益。

（三）反映本學會會員配合全民健康保險政策之問題。

三、106.7.9第1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動議決議執行情形（略）

四、本學會參加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於106年12月7日至10日假台北南港展

覽館舉辦之「2017台灣醫療科技展」-健康照護館(編號N332)，展出主題為

榮獲SNQ獎之「民眾厝邊的好醫師，全家健康的守護神-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

計畫」實施及成果，請詹教授其峰及何副院長清幼協助規劃參展事宜，並請

本學會「醫療政策、法制及多元發展委員會」暨「全民健保委員會」共同協

助。

肆、討論事項：

一、案由： 於本學會「醫療政策、法制及多元發展委員會」暨「全民健保委員
會」之下成立工作小組研議醫師參與長照相關政策。

說明：1.依據105年12月11日第13屆第10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2.依據106年5月21日第13屆「醫療政策及法制委員會」暨「全民健保
委員會」第6次聯席會議交由本屆的「醫療政策、法制及多元發展委
員會」暨「全民健保委員會」研議。

決議：通過於「醫療政策、法制及多元發展委員會」暨「全民健保委員會」
之下成立工作小組研議與因應長照相關政策。有意願參加之委員請於
12月31日前向秘書處報名。

二、案由：企劃一個有關「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的研究計畫，評估執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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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成效，提供實證數據以利本學會推動政策。

說明：106年9月28日第14屆第9次會務會議通過107年編列預算新台幣50萬元

決議：同意此研究計畫並請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詹教授其峰擔任計畫主持人，
協助進行實證醫學的研究。

三、案由：提請討論是否提高開立三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診察費。（黃光輝委
員提案）

說明：1.現行醫師診察費給付標準，以每日30人以下為例，開立兩次(含)以上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並由院所自行調劑，診察費為530點，較開立一般
處方箋之352點，多出178點。

2.承上例，開立三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診察費同為530點，與開立兩
次一樣。若病人回來領取第三次連續處方箋時，院所只能申請藥事
服務費(45點)，可能影響醫師開立三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意願。

3.開立二或三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應由醫師評估病情穩定性決定
之。開立三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者，其病情應較開立二次者有相對
之穩定性，但醫師承擔病患病情變化之風險也較開立二次者高。

4.若提高開立三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診察費，較開立二次者高，或
能酌增醫師開立三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意願，提升病人領藥之方
便性，也符合健保署規劃之減少看診次數、節省醫療費用支出。

擬辦：請討論是否提案全聯會、健保會，提高開立三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診
察費。

決議：本案保留。

四、案由：建請健保署取消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免收高藥費部份負擔之措施。
（黃光輝委員提案）

說明：1. 健保開辦初期，為提高民眾索領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意願，實施慢
性病連續處方箋免收高藥費部份負擔。唯民眾長期被培養出不知使
用者付費之觀念，並叢生藥品浪費丟棄、重複領藥之弊病。

2.若遇病患病情變化，需及時回診調整處方，無法開立慢性病連續處
方箋時，每每遇到病患對嗆為何開藥天數少反而部分負擔更貴，或
不願配合及時回診，堅持仍要開立二至三個月連續處方箋，往往造
成病情失控，及醫病關係緊張。

3.現今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開立已達一定之比例，省下之診察費，比
不上藥品之浪費。時值健保署有意建立民眾珍惜藥品資源之觀念，
推動取消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免收高藥費部份負擔之措施，建請學會
順水推舟，提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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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行文建請健保署取消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免收高藥費部份負擔之措
施。

伍、臨時動議：

一、案由：建議基層診所合作成立聯合診所，除了基本的節省行政費用外，更可
以壯大專業團隊能力，承接政府各項計畫並可配合醫療政策如施打疫
苗、健康篩檢⋯等，提升品質增加收入。(何黎星委員提案)

決議：列入上述「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研究計畫請主持人參考，協助
提出相關實證資料以供本會會員參考，以鼓勵基層診所醫師聯合執
業。

二、案由：有會員反應檢查或檢驗重複執行將會被抽審核刪，因目前多數院所檢
查「報告」、檢驗「數值」皆尚未上傳雲端，醫師無法獲得完整資
訊，以正確診斷病患並開立處方，故請健保署暫緩施行。（凃俊仰委
員提案）

決議：持續觀察注意追蹤。

陸、散會時間：下午4時30分


